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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007670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安市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协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起草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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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0076707][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周期长、参建主体多、专业交叉强，涉及土石方、混凝土与砌体、金属结构与机电设备、施工导流与围堰、临建设施、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监测与信息化等多类工程内容。工程量清单作为工程招标投标、合同计价、进度支付、变更索赔与结算审计的重要基础文件，其编制质量直接影响招采竞争的公平性、合同风险的可控性以及投资控制的有效性。清单编制若存在项目划分不一致、计量规则不统一、特征描述不完整、措施项目覆盖不足、暂列金额与计日工设置不合理、与图纸及技术规范不匹配等问题，容易导致投标报价失真、合同争议增多、变更频发与结算困难，进而放大投资偏差与工期风险。
当前水利工程项目实践中，工程量清单编制面临若干共性挑战：一是水利工程类型多样、地质与水文条件不确定性高，施工组织与临时工程占比大，导致措施项目与风险分摊难以标准化；二是专业分部分项边界复杂，土建与金属结构、机电、自动化监测等专业接口多，清单项目划分与特征描述易出现重复、遗漏或界面不清；三是设计深度、勘察资料与施工方案假设对工程量影响显著，清单编制若缺乏统一的计量依据与“可计量、可核查、可结算”的规则约束，易引发工程量核对困难；四是数字化交付与BIM/GIS等技术应用逐步深化，但清单编码、数据结构与模型工程量之间缺乏统一映射规则，影响数据复用与全过程造价管控。
为提升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的规范性、完整性与可执行性，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编制流程与技术要求，明确清单项目划分原则、计量规则、项目特征描述要求、措施项目设置方法、风险与暂列金额处理、与设计文件及施工组织的衔接要求，以及审查校核与数据交付要求。本文件旨在规定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的基本原则、编制依据、项目划分与编码、计量规则与特征描述、清单编制程序与成果要求、校核审查与质量控制等内容，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造价咨询单位、施工单位及审计监督机构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促进清单计价活动的透明化与标准化，提升投资控制能力并降低合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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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0076708]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的总体要求、项目划分编码、计量规则特征、措施项目与其他项目设置、编制程序成果及校核审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量清单编制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水库、堤防与护岸、河道整治、泵站、闸涵、渠道与管道输水、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水电站与水工建筑物配套工程，以及与之配套的金属结构、机电设备、自动化监测与信息化系统等。
[bookmark: _Toc22007670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 50501—2007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bookmark: _Toc220076710][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程量清单 bill of quantities
按规定的项目划分、编码、计量单位与计量规则，对拟建工程的分部分项、措施项目、其他项目等进行列项，并形成投标报价与合同计价基础的文件。

清单项目 item
工程量清单中具有独立计量单位与价格构成的最小计价单元，通常对应一定的工作内容与技术特征。

项目编码 item code
用于标识清单项目类别、专业归属与层级关系的代码，应满足可检索、可统计与可映射的要求。

项目特征 item characteristics
用于描述清单项目计价所需的关键技术信息，包括部位、材料、规格尺寸、施工方法、质量标准、环境条件与计量边界等。

计量规则 measurement rule
用于规定工程量计算范围、计算方法、扣除与不扣除、计量单位、计量边界与计量基准的统一要求。

分部分项工程 bill items
构成工程实体的工程项目，通常按专业与部位划分，包括土建、金属结构、机电安装等。

措施项目 preliminaries and temporary works
为完成工程实体施工所必须发生的临时性、保障性或组织性工作内容，包括施工导流、围堰、施工排水、临时道路与供电供水、施工安全防护与文明施工等。

其他项目 other items
在分部分项与措施项目之外，由发包人或合同约定计价的项目，如暂列金额、计日工、暂估价、总承包服务费等（如适用）。

暂列金额 provisional sum
为应对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可预见或由发包人指令实施的工作内容而在清单中预先列示的金额。

计日工 daywork
按实际发生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等计量并据实结算的计价方式或项目设置。

界面划分 interface allocation
对不同专业、不同承包范围或不同合同包之间工作内容、供货与安装责任、计量边界与风险承担的明确规定。

清单复核 bill verification
对清单项目完整性、工程量准确性、计量规则一致性、特征描述充分性与数据一致性的检查与确认过程。
[bookmark: _Toc220076711]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工程量清单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合法合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相关规定；
b) 依据充分：以经审查的设计文件、勘察资料、技术规范与计量规则为依据，做到可追溯；
c) 列项完整：分部分项、措施项目与其他项目覆盖工程实施所需工作内容，避免漏项与重复；
d) 边界清晰：项目计量范围与专业界面划分明确，避免结算争议；
e) 特征充分：项目特征描述满足计价需要，避免关键特征缺失导致投标报价不可比；
f) 量价分离：清单仅列项目与工程量，价格由投标人自主报价；
g) 可计量可核查：工程量计算规则统一、计算过程可复核，支撑全过程计量支付；
h) 数据可交付：清单成果结构化，便于信息化系统对接与BIM工程量映射。
编制责任
编制责任如下：
清单编制单位应对清单项目划分、编码、工程量计算与特征描述的完整性与一致性负责；
设计单位应对设计图纸、工程说明与技术条件的完整性与明确性负责，并配合清单编制对疑点进行澄清；
发包人应对招标范围、合同条件、暂列金额与风险分担原则的确定负责；
审查单位或第三方复核机构应对清单审查结论的独立性与依据充分性负责。
编制依据
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宜至少包括：
a) 项目立项与批复文件；
b) 经审查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及设计说明；
c) 勘察报告、水文资料与现场条件说明；
d) 施工组织设计关键假设条件或招标阶段施工组织要求；
e) 现行计量规则与计价依据（按项目所在地与行业主管部门规定）；
f) 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草案；
g) 相关专项方案或专题报告（导流、围堰、基坑、边坡、环保水保等）；
h) 既有工程资料与类似工程指标。
清单结构
工程量清单应按以下结构编制：
a)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b) 措施项目清单；
c) 其他项目清单；
d) 主要材料与设备表；
e) 清单编制说明与计量规则说明；
f) 计算书与工程量汇总表；
g) 数据交付文件。
[bookmark: _Toc220076712]项目划分编码
总则
清单项目划分与编码应满足“专业边界清晰、计量口径一致、统计汇总方便、合同管理可用、信息化可映射”的要求。
项目划分应以工程实体构成为主线，兼顾施工组织与计量支付需要；编码应体现层级关系与专业归属，便于检索、归集、对比与变更管理。
清单项目划分与编码一经确定，在同一招标阶段及合同期内应保持稳定。确需调整时，应说明调整原因、影响范围与新旧口径对照，并履行变更审批与版本管理。
划分原则
清单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同质性原则：同一清单项目内的工作内容、施工方法、质量标准、计量单位应一致；
b) 独立性原则：可独立计量、可独立验收、可独立计价的工作内容宜单列项目；
c) 边界清晰原则：专业界面、计量范围与责任分工应明确，避免同一工作内容在不同项目中重复计量；
d) 风险可控原则：对工程量不确定性大且风险承担需明确的内容，应通过项目划分、特征描述或其他项目设置予以界定；
e) 便于支付原则：项目划分应与施工进度节点、计量支付与隐蔽验收安排相适配；
f) 数据复用原则：项目划分应支持与BIM/GIS模型构件或WBS结构映射（如适用）。
划分层级
清单项目宜采用三级或四级层级结构。推荐层级包括：
a) 一级：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
b) 二级：专业分部；
c) 三级：分项工程或工序单元；
d) 四级（可选）：规格型号或施工方法差异导致需进一步细分的项目层级。
层级设置应与招标范围、合同包划分与计量支付管理层级一致，避免“层级过细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或“层级过粗导致计量争议”。项目划分层级示例见表1。
项目划分层级示例
	层级
	示例名称
	说明

	一级
	枢纽工程
	单位工程或主要工程部位

	二级
	混凝土工程
	专业分部

	三级
	C30现浇混凝土浇筑
	可计量的分项工作内容

	四级
	C30现浇混凝土浇筑（抗冻等级F200）
	关键特征不同需细分


专业界面
土建与金属结构界面
应明确闸门、启闭机、埋件、轨道、止水等的供货、制作、安装、二次灌浆、预留预埋与保护责任。对由土建施工配合的预埋件安装与定位，应在清单中特征描述或措施项目中明确配合范围与计量边界。
土建与机电界面
应明确设备基础、预埋套管、预留孔洞、支吊架、接地与防雷、二次灌浆、调试配合等责任界面。设备“供货与安装”是否打包计价，应与招标范围一致，并在清单中明确。
水工与导流临时工程界面
围堰、导流渠（洞）、截流、施工排水等临时工程应按措施项目或分部分项列项，并明确与永久工程的界面，例如围堰拆除是否包含、导流洞封堵与回填是否列项等。
环保水保界面
环保与水土保持工程应明确纳入范围、实施阶段、验收要求与计量边界，避免在措施项目与分部分项中重复列项或漏项。
编码规则
编码结构
编码宜由“工程部位代码+专业代码+顺序号（或分项代码）”构成，并可预留扩展位用于规格型号或变更版本标识。编码应满足：
a) 同一项目内唯一性；
b) 可读性与可排序性；
c) 支持统计汇总与跨系统对接；
d) 支持变更新增项目的插入与追溯。

编码维护
编码字典应形成清单附件，并随清单成果一并交付。新增或调整编码应保留旧编码映射关系，避免历史支付与结算数据失联。
编码调整应同步更新BIM映射关系与WBS对照表。清单编制与编码固化流程见图1。
[image: ]
清单编制与编码固化流程
[bookmark: _Toc220076713]计量规则特征
总则
工程量计量规则与项目特征描述应以“可计量、可核查、可结算”为核心要求，确保投标报价基础一致、合同履约边界清晰、计量支付可操作、结算审计可追溯。
清单编制应优先执行项目所在地现行计量规则或行业主管部门规定。当存在多套规则或规则未覆盖的情形，应在清单编制说明中明确采用口径，并形成统一的计算书与说明。
计量规则与特征描述应与设计文件、施工组织假设、质量标准、检验验收要求保持一致。对影响价格构成的关键因素，应通过特征描述明确，不得以“投标人自行考虑”替代发承包边界的必要说明。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应与工作内容的工程属性相匹配，常用单位包括m³、m²、m、t、台、套、项等。同类工作内容在同一项目中宜统一计量单位，避免因单位差异造成工程量对比困难。以“项”计量的项目，应在特征描述中明确包含的工作范围与交付成果，避免“项”范围不清导致争议。
对设备类项目，应明确按“台/套”计量或按“项”打包计量，并明确是否包含运输、安装、调试、试运行与培训等内容。
计量范围
一般规定
计量范围应明确包含的工作内容与不包含的工作内容。对设计与施工边界不明确的内容，应在特征描述中明确计量边界或列为措施项目。对同一构造或部位涉及多专业交叉的，应明确计量归属，避免重复。
扣除与不扣除
应明确孔洞、预留孔、洞口、设备基础凹槽等扣除规则。扣除规则应与行业计量规则一致，若采用项目特定约定，应在编制说明中单独列示。对“可忽略不扣除”的小型预留孔洞，应明确阈值范围与适用条件。
计量基准
土石方工程应明确按天然密实方、松方或压实方计量基准，并明确换算系数的采用口径。混凝土与砌体工程应明确按设计实体体积计量或按施工体积计量口径。防渗与衬砌工程应明确按展开面积、投影面积或实体体积计量口径。钢结构与金属结构应明确按理论重量或成品重量计量口径，并明确损耗与加工余量是否计入。
项目特征最低要素
特征描述要求
项目特征描述应至少包含影响计价的关键要素，确保投标人理解一致。特征描述宜按“部位—材料—规格—工艺—质量—计量边界—交付成果”的顺序组织。
常见项目最低要素
常见项目最低要素如下：
a) 土石方：开挖类别、土石级别或地质条件、开挖方式、边坡支护或放坡要求、弃运距离或弃渣场、回填材料来源、压实标准、含水控制要求；
b) 混凝土：强度等级、抗渗抗冻等耐久指标、浇筑部位、施工方法（泵送、滑模等）、模板类型、钢筋配置是否另列、养护要求、检验标准；
c) 砌体：砌体材料类型、砂浆强度、砌筑形式、勾缝与表面处理要求；
d) 防渗：材料类型（黏土心墙、混凝土防渗墙、土工膜等）、厚度、搭接与锚固方式、检测与验收要求；
e) 金属结构：材质、规格、制造标准、防腐体系、安装方式、焊接与无损检测要求、启闭配合要求；
f) 机电设备：型号参数、供货范围、安装范围、调试与试运行要求、备品备件与培训要求、验收标准；
g) 自动化监测：监测内容、点位数量、通信方式、平台接口、数据格式、联调联试与验收要求。
计量边界表达
特征描述应明确“包含”与“不包含”事项，尤其对以下内容应明确边界：
a) 二次搬运、场内运输与堆放；
b) 临时措施与安全防护；
c) 检验检测与试验；
d) 与其他专业配合的预留预埋；
e) 施工排水、降水与导流；
f) 保护与成品保护；
g) 调试试运行与移交资料。
工程量计算书要求
工程量计算书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工程量计算应形成可复核的计算书，计算书应标注引用图号、构造尺寸、计算式、系数与假设条件；
b) 计算书应与清单项目一一对应，并支持从清单追溯到计算过程；
c) 对存在不确定性的工程量，应说明不确定性来源与处理方式，并在招标文件或合同条款中明确风险分担或调整机制建议；
d) 对采用模型提量的（如BIM），应提供模型版本、提量规则、构件映射关系与抽查验证记录。
常见清单项目计量边界示例见表2。


常见清单项目计量边界示例
	专业
	项目示例
	计量范围要点
	常见争议点提示

	土石方
	基坑土方开挖
	按设计开挖轮廓计量；放坡、支护配合按约定处理
	放坡量归属；超挖处理；弃运距离

	土石方
	砂砾石回填压实
	按设计回填体积计量；压实标准与层厚明确
	压实方与松方口径；含水控制

	混凝土
	C30现浇混凝土
	按设计实体体积计量；耐久指标纳入特征
	模板是否另列；施工缝处理

	钢筋
	钢筋制安
	按理论重量计量；含加工与绑扎要求
	损耗是否计入；接头计量

	防渗
	土工膜防渗
	按展开面积计量；搭接与锚固写明
	搭接量是否计入；检测费用

	金属结构
	闸门制作安装
	明确供货与安装边界；防腐与检测要求
	埋件归属；调试配合范围

	机电
	启闭机安装调试
	按台套或项计量；含调试试运行
	供电配合；试运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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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措施项目与其他项目设置应与工程特点、施工组织与风险分担原则相匹配，遵循“覆盖完整、边界清晰、口径统一、风险可控”的要求。
措施项目应覆盖为完成工程实体所必须发生的临时性与组织性工作内容，不得以措施项目替代分部分项工程内容，也不得将实体工程内容混入措施项目造成计量边界不清。
其他项目用于处理暂列金额、计日工、暂估价等合同计价需要，应确保用途明确、触发条件清晰、结算规则可执行。
措施项目设置
列项原则
列项原则如下：
a) 必需性：与工程实施不可分割且无法归入分部分项的工作内容应列入措施项目；
b) 可核查：措施项目应具有可核查的工作量或可确认的工作成果；
c) 适配性：措施项目设置应与招标阶段确定的施工组织假设一致；
d) 不重复：已在分部分项中考虑的内容不得重复列入措施项目；
e) 责任明确：涉及多专业协作的措施项目应明确牵头单位与配合范围。
措施项目分类
措施项目宜按下列类别设置，并可结合工程特点增补：
a) 施工导流与围堰；
b) 施工排水与降水；
c) 临时道路与场内运输组织；
d) 临时供电供水与通讯；
e) 施工场地平整与临建；
f)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g) 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临时措施；
h) 施工监测与测量放样；
i) 试验检测与质量控制配套。
计量方式
措施项目可采用“项”计量或按可量化单位计量。采用“项”计量时，应在项目特征中明确包含内容、工作范围、实施阶段与交付成果，避免范围不清。按可量化单位计量时，应明确计量基准与计算规则。
施工导流与围堰
应明确导流方式（导流明渠、导流洞、分期导流等）与设计水文条件。围堰应明确类型（土石围堰、混凝土围堰等）、防渗与稳定要求、拆除与恢复是否包含。截流、围堰填筑与拆除、导流设施封堵与回填等应明确列项边界，避免遗漏。围堰失稳、超标准洪水等风险分担应在合同条款或编制说明中提示。
施工排水与降水
应明确排水对象（基坑、隧洞、导流洞、厂房等）、排水方式与排水量假设。明确是否包含排水设施安装、运行与维护、电耗与值守。对降水影响周边建构筑物或生态环境的，应明确监测与保护要求。
临时道路与临建
应明确临时道路等级、长度与宽度假设，是否包含保通与维护。临建设施应明确范围（办公、住宿、仓库、加工棚等）、标准与拆除恢复要求。临建占地与恢复责任应明确，避免结算争议。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保水保
应明确安全防护范围、文明施工标准、扬尘噪声控制、废水废渣处置、危废管理等要求。环保水保临时措施应与专项方案一致，明确拦渣、弃渣场管理、植被恢复与水土保持设施等内容。需长期运行的环保水保实体工程应列入分部分项，不宜混入措施项目。
其他项目设置
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应明确用途范围、使用审批流程、计量计价方式与结算依据。暂列金额不应用于覆盖可明确列项的工程内容。暂列金额使用触发条件应与发包人指令或设计变更机制衔接。暂列金额的计价口径应与合同约定一致，并在编制说明中明确。



计日工
计日工应明确适用情形，如应急抢险、不可预见的零星工作或发包人指令的小额工作。应明确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计量方式、取定依据与结算程序。计日工应设置审批与记录要求，避免被替代为常规施工计价方式。
暂估价
当存在发包人指定或暂未确定的材料、设备或专业工程价格时，可设置暂估价。暂估价应明确：供货范围、采购方式、差价调整方法、税费与管理费计取规则、交货与验收要求。
总承包服务
采用总承包管理或多专业分包协同的项目，若设置总承包服务费，应明确服务内容、计取基础、计取费率或金额、服务成果与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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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工程量清单编制应实行过程化管理与分级校核，确保“依据一致、口径一致、数据一致、成果一致”。编制单位应建立覆盖专业接口、工程量计算、特征描述、措施项目与其他项目设置、数据交付的全过程工作流程，并形成可追溯的工作记录。
工作流程
清单编制宜按以下步骤组织实施，并根据项目阶段与设计深度进行必要调整：
a) 依据确认：核对设计文件版本、勘察资料、技术规范与计量规则，形成编制依据清单；
b) 范围确认：明确招标范围、合同包划分、专业界面与风险分担原则，形成界面清单；
c) 项目划分：建立WBS与清单项目结构，形成编码字典与项目库；
d) 工程量计算：按统一计量口径完成计算书，并形成计算过程可追溯资料；
e) 特征描述：补齐影响计价的关键特征，形成“包含与不包含”边界说明；
f) 措施与其他项目：依据施工组织假设与合同条款草案设置措施项目与其他项目；
g) 汇总与校核：进行漏项、重复、量差、口径一致性、数据一致性校核；
h) 成果定稿：形成清单成果文件与数据交付包，完成版本发布与归档。
专业协同
土建、金属结构、机电、监测信息化、环保水保等专业应建立接口清单，明确“供货、安装、预留预埋、二次灌浆、调试试运行、资料移交”的责任边界。
对导流围堰、基坑、边坡等与设计假设密切相关的措施项目，应由设计、施工组织、造价三方共同确认关键参数与风险提示。
对设备清单、主要材料与关键参数，应与设计专业清单一致，并建立版本对照，避免“图纸变更但清单未同步”。
成果文件
工程量清单成果应至少包括：
a) 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b)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c) 措施项目清单；
d) 其他项目清单；
e) 清单项目编码字典与项目库；
f) 工程量计算书与汇总表；
g) 主要材料与设备表；
h) 界面划分清单与风险提示；
i) 清单数据交付文件；
j) 校核审查记录与问题闭环记录。
数据交付
交付格式
清单数据宜采用可结构化处理的格式交付，至少包含可编辑表格文件与不可编辑版式文件。鼓励同时交付可用于系统导入的结构化数据，并提供字段说明。
字段要求
结构化数据应至少包含：项目编码、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量、项目特征、专业归属、部位归属、计量规则引用、备注、版本号等字段。涉及设备与材料的，应包含规格型号、参数、数量、供货范围与安装范围字段。
版本管理
成果文件应标注版本号、生效日期与编制依据版本。设计变更引起清单调整时，应形成新旧版本差异清单与变更原因说明。应保留历史版本并确保支付结算数据可追溯。
过程记录
编制过程应保留以下记录：依据确认记录、界面确认记录、参数假设记录、计算书复核记录、特征补充记录、问题清单与闭环记录、版本发布记录。过程记录应可用于后续答疑、合同谈判与审计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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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工程量清单应在成果发布前完成系统化校核与审查，确保清单项目完整、工程量准确、计量口径一致、特征描述充分、措施项目覆盖合理、界面划分清晰、数据交付可用。
校核审查应形成书面记录，并对发现问题实施闭环整改；重大问题未关闭不得发布清单成果版本。
校核审查宜实行“编制自校—专业互校—综合复核—审查确认”的分级机制。对重大水利工程或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宜引入第三方复核或组织专家审查，以提升成果可靠性与抗争议能力。
自校
编制人员应对本人负责的专业清单先行自校，至少包括：
a) 清单项目与图纸范围一致性核对；
b) 工程量计算书与清单工程量一致性核对；
c) 计量单位与计量规则一致性核对；
d) 项目特征是否满足计价需要；
e) 项目编码唯一性与层级关系正确性；
f) 计算假设、系数、换算口径是否按统一要求执行。
自校应形成自校记录，标注发现问题、修改说明、修改日期与责任人。
互校
各专业之间应开展互校，重点核对接口与边界，至少包括：
a) 土建与金属结构界面：埋件、止水、轨道、二次灌浆、预留预埋与保护责任是否明确；
b) 土建与机电界面：设备基础、孔洞套管、支吊架、接地、防雷、调试配合范围是否明确；
c) 永久工程与导流临时工程界面：围堰拆除、导流设施封堵回填、施工排水运行范围是否明确；
d) 环保水保与主体工程界面：临时措施与实体工程是否混列、是否存在重复或遗漏；
e) 监测信息化与土建机电界面：点位预留、管线敷设、平台接口、联调联试范围是否明确。
互校应形成接口问题清单，并落实整改闭环。
综合复核
完整性检查
项目是否覆盖招标范围内全部工程内容；分部分项、措施项目、其他项目结构是否完整；是否存在漏项、少项或未按规定单列的关键项目；设备与材料清单是否与设计清单一致。

重复性检查
同一工作内容是否在不同项目重复列项；措施项目与分部分项是否存在重复计量；专业交叉内容是否出现双列；同一构件在模型提量与手算提量中是否重复汇入。
量差检查
清单工程量与计算书、汇总表是否一致；汇总表分级汇总是否正确（逐级加总一致）；单位工程之间、部位之间是否存在异常量差；与类似工程指标对比是否存在明显偏离，偏离原因是否可解释。
口径一致性检查
土石方是否统一采用同一计量基准（天然密实方、松方或压实方）；钢筋、金属结构是否统一采用理论重量或成品重量口径；防渗工程是否统一采用展开面积或投影面积口径；扣除与不扣除规则是否一致，阈值是否统一；“项”计量项目的包含范围是否一致且可核查。
特征完整性检查
是否缺失关键影响计价因素；是否存在模糊表述导致投标人理解差异；是否明确包含与不包含事项，尤其是运输、二次搬运、试验检测、调试试运行等；是否明确质量验收标准与检验要求。
措施覆盖性检查
施工导流、围堰、排水降水、临建、临时道路、临电临水是否覆盖；安全文明施工、环保水保临时措施是否覆盖并与专项方案一致；是否存在措施项目范围过大、过小或与施工组织假设不匹配；是否对高风险措施（超汛期施工、深基坑降水等）进行了风险提示与边界说明。
编码与数据检查
编码是否唯一且层级逻辑正确；编码字典与清单正文是否一致；结构化数据字段是否齐全、格式是否可导入、是否存在空值或乱码；版本号、日期与依据版本是否标注完整。
审查确认
审查组织
审查宜由发包人组织，联合设计、造价、技术与管理部门实施；重大项目宜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审查。审查应明确审查范围、审查口径与审查结论责任。
审查结论
审查结论应至少包括：
a) 审查问题清单与整改要求；
b) 重大问题判定与整改优先级；
c) 口径调整与版本变更说明；
d) 审查通过或不通过结论及依据；
e) 后续答疑与澄清建议要点。
闭环管理
对审查问题应逐条整改并形成闭环记录；整改后应进行复核确认，必要时进行抽样复算；清单发布后如需因设计变更或澄清补遗调整，应按版本管理要求执行并保留差异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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